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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与珠海市乐通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乐通实业”）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已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办公需求，公司决定与乐通实业

继续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向其租赁位于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办公楼、

宿舍以及饭堂，租赁期限三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预估三年租金及相关费用约人民币 516 万元（水费、电费等其他相关费用将按公

司实际使用情况计算，最终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本次交易对方乐通实业的全资股东珠海市盛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刘秋华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刘

明为姐弟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6.3.3 规定，基于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本次交易将从严按照关联交易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授权公司法

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的相关手续，并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乐通实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资产：位于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的办公楼、宿舍、饭堂。 

    租赁期限：三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租金及费用：办公楼租金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50 元, 租赁面积 2442.16 平方

米，每月租金人民币 122,108 元；宿舍（约 11 间）租金为每月每间人民币 450

元，厨房租金为每月人民币 3,600 元；租赁期间公司、宿舍内员工、饭堂使用的

水费、电费等其他相关费用，按实际使用的电表、水表数承担并分摊公用水电等

费用。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租赁价格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

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出租方：珠海市乐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租赁物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 

    1.1 甲方将位于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的办公楼租赁给乙方使用，总租

赁面积经甲乙双方认可确定为 2442.16 m2。本租赁物的功能为办公，包租给乙方

使用。如乙方需转变使用功能，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因转变功能的合理性及所需

办理的全部手续由乙方按政府的有关规定申报，因改变使用功能产生的全部费用

由乙方自行承担。本租赁物采取包租的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甲方可免费使

用办公楼前空地停车） 

    1.2 甲方将位于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的配套宿舍租赁给乙方使用，房

间数量和房间号经由双方认可确定，并在附件列明。 

    1.3 甲方将位于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的饭堂租赁给乙方使用。 

   （二）租赁期限 

    2.1 租赁期限为叁年，即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2.2

租ਥ对政府 



 
 

   （三）租赁费用及水电费 

    4.1 办公楼租金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 50 元, 租赁面积 2442.16 m2，每月租金

人民币 122,108 元(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壹佰零捌元整)，租赁期内乙方使用的电

费、水费等按乙方实际使用的电表、水表数承担并分摊公用水电等费用。 

    4.2 宿舍租金为每月每间人民币 450 元，租赁期间宿舍内员工使用的水费、

电费等其他相关费用，按乙方实际使用的电表、水表数承担并分摊公用水电等费

用。 

    4.3 厨房租金为每月人民币 3,600 元，租赁期间使用的水费、电费等其他相

关费用，按乙方实际使用的电表、水表数承担并分摊公用水电等费用。 

   （四）租赁费用的支付 

    5.1 乙方应于每月 25 号或该日以前向甲方支付下一个月租金，并由乙方汇至

甲方指定的帐户，或按双方书面同意的其它支付方式支付。 

   （五）其它条款 

    15.3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15.4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1月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珠海市乐通实业有限公司签订

《厂房租赁合同书》，租赁价格经交易双方公平、友好、自主协商确定，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及办公需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签

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中小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厂房租赁合同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